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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7125757]


[bookmark: _Toc241828934]前  言
[bookmark: _Toc217125758]为规范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运作，明确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证监会令第17号）、《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试行）》（证监会公告[2008]25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委托人、管理人和托管人三方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订立本合同。
[bookmark: _Toc217125759]委托人保证委托资产的来源及用途合法，并已阅知本合同全文，了解相关权利、义务和风险，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bookmark: _Toc217125760]管理人承诺以诚实守信、审慎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委托资产，但不保证委托资产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管理人对委托资产未来的收益预测仅供委托人参考，不构成保证委托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诺。
托管人承诺以诚实守信、审慎尽责的原则履行托管职责，保护委托资产的安全，但不保证委托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取得最低收益。
本合同是规定委托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基本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

[bookmark: _Toc217125761][bookmark: _Toc241828935]一、合同当事人
委托人姓名（或公司名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管理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_Toc217125762]注册地址： 
[bookmark: _Toc217125763]办公地址： 
[bookmark: _Toc217125764]法定代表人： 
[bookmark: _Toc217125765]联系人：
[bookmark: _Toc217125766]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托管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bookmark: _GoBack]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bookmark: _Toc217125767][bookmark: _Toc241828936]二、释义
本合同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或名词具有如下含义：
	《试行办法》
	指2003年12月1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并于2004年2月1日施行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

	《实施细则》
	指2008年5月3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并于2008年7月1日施行的《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试行）》（证监会公告[2008]25号）。

	元
	指人民币元。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管理人、管理人
	指××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证券”。

	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托管人、托管人
	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银行”。

	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当事人、合同当事人
	指受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约束，根据合同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管理人、托管人和委托人。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受益权
	指委托人对管理人按本合同的约定管理或处分“国盛证券-盛XX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项下资产所产生的全部或部分利益依法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到期收回投资受益、计划资产买卖溢价收入或者其他因行使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权利而获得收入的权利。

	工作日、交易日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的正常交易日。

	托管协议
	指管理人××证券与托管人银行双方就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账户管理、清算、会计核算等业务签订的《定向资产管理业务资产托管协议》。

	资产委托起始日
	指委托人和托管人双方确认签收《委托资产起始运作通知书》的当日。

	资产委托到期日
	指合同约定的委托期限届满之日；委托期限提前届满的，合同终止日为资产委托到期日。

	委托资产专用账户
	指为实现资产管理目的，管理人用以为委托人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账户，包括但不限于托管专户及其他专用账户。

	托管专户
	指以托管人的名义开立，保管委托资产的银行存款。该托管专户同时也是托管人在法人集中清算模式下，代表所托管的包括本项委托资产在内的所有托管资产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一级结算的专用账户。

	其他专用账户
	指以委托人名义开立，用于本合同项下定向资产管理业务中买卖证券交易所以外交易品种的账户。

	不可抗力
	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bookmark: _Toc217125768][bookmark: _Toc241828937]
三、委托资产专用账户的开立与管理
[bookmark: _Toc217125769]（一）委托资产专用账户的开立
[bookmark: _Toc217125770]1、托管专户
托管人负责以资产托管人的名义开立托管专户，保管委托资产的银行存款。该托管专户同时也是托管人在法人集中清算模式下，代表所托管的包括本项委托资产在内的所有托管资产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一级结算的专用账户。
托管专户由托管人负责管理，委托资产托管期间的一切货币收支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支付费用、资产划拨、追加资产和提取资产等，均需通过该账户进行。托管专户内的银行存款利息按约定的存款利率计算。
[bookmark: _Toc217125771]托管专户的开立和使用，仅限于满足开展托管业务的需要。管理人和托管人不得假借委托人的名义开立任何其他银行账户。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托管人不得采取使得该账户无效的任何行为。
2、定期存款账户
委托财产投资定期存款在存款机构开立的银行账户，包括实体或虚拟账户，其预留印鉴经各方商议后预留。本着便于委托财产的安全保管和日常监督核查的原则，存款行应尽量选择托管人经办行所在地的分支机构。对于任何的定期存款投资，管理人都必须和存款机构签订定期存款协议，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该协议作为划款指令附件。该协议中必须有如下明确条款：‘存款证实书不得被质押或以任何方式被抵押，并不得用于转让和背书；本息到期归还或提前支取的所有款项必须划至托管专户（明确户名、开户行、账号等），不得划入其他任何账户’。如定期存款协议中未体现前述条款，托管人有权拒绝定期存款投资的划款指令。在取得存款证实书后，托管人保管证实书正本或者复印件。管理人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定期存款的投资和支取事宜，若管理人提前支取或部分提前支取定期存款，若产生息差（即本委托财产已计提的资金利息和提前支取时收到的资金利息差额），该息差的处理方法由管理人和托管人双方协商解决
3、债券托管账户的开设和管理
（1）本合同生效后，资产托管人按照相关规定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设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托管账户，并代表本计划进行债券和资金的清算。管理人应当予以配合并提供相关资料。在上述手续办理完毕之后，由托管人负责向中国人民银行进行报备。
（2）管理人和托管人共同代表本合同项下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签订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主协议。
[bookmark: _Toc217125772]4、银行理财及信托受益权的购买
（1）委托资产投资于银行理财或信托受益权时，管理人应以“管理人（产品名称）”名义按相关要求提交相关资料进行认购，由管理人负责签署相关协议。
（2）认购资金应从托管专户划往银行理财专户或指定账户。
（3）应以托管专户作为银行理财/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的指定回款账户，用于接收银行理财/信托受益权赎回或到期后的本金及收益。
[bookmark: _Toc217125778]5、其他专用账户
委托资产投资于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品种时，管理人应按照相关规定开立相关账户，并负责管理账户，必要时委托人提供协助，账户开立后管理人应及时将账户资料复印件加盖经授权的管理人业务专用章后交付托管人留存。此账户的开立和管理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仅限于满足开展本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需要。
[bookmark: _Toc217125779]如委托人已经开立了相关账户，委托人应根据本合同项下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需要，将该账户交由管理人用于本合同项下定向资产管理业务。
[bookmark: _Toc217125781]（二）委托资产专用账户的管理
1、委托资产专用账户内的资产归委托人所有，管理人、托管人通过委托资产专用账户为委托人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对委托资产独立核算、分账管理，并保证委托资产与管理人、托管人的自有资产、其他客户资产相互独立。
[bookmark: _Toc217125782]2、托管专户的开立和管理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7125783][bookmark: _Toc241828938]四、资产委托状况
[bookmark: _Toc217125784]（一）委托资产的保管与处分
[bookmark: _Toc217125785]1、委托资产独立于管理人、托管人的固有资产，并由托管人保管。管理人、托管人不得将委托资产归入其固有资产。
[bookmark: _Toc217125786]2、管理人、托管人因委托资产的管理、运用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资产和收益应当归入委托资产。
[bookmark: _Toc217125787]3、管理人、托管人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收取管理费、托管费以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费用。管理人、托管人以其自有资产承担法律责任，其债权人不得对委托资产行使请求冻结、扣押和其他权利。管理人、托管人因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的，委托资产不属于其清算资产。
[bookmark: _Toc217125788]4、本合同项下的委托资产产生的债权不得与不属于委托资产本身的债务相互抵消。非因委托资产本身承担的债务，管理人、托管人不得主张其债权人对委托资产强制执行。上述债权人对委托资产主张权利时，管理人、托管人应明确告知委托资产的独立性，采取合理措施并及时通知委托人。
[bookmark: _Toc217125789]5、为充分保证委托资产的安全，提高管理人对委托资产管理的效率与力度，本委托资产采用“银行结算模式” 进行管理。在该模式下，托管人负责保管委托人的委托资产。保管期间，如中国证监会对非现金类委托资产的保管事宜另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管理人和托管人对委托资产的保管并非对委托人本金或收益的保证或承诺，不承担委托人的投资风险。
[bookmark: _Toc217125790]（二）委托资产的种类、数量、金额
[bookmark: _Toc217125791]1、委托资产的初始形态可以为现金资产或非现金类资产，具体种类、数量、金额见《委托资产起始运作通知书》里的“初始委托资产明细”。
[bookmark: _Toc217125792]2、委托金额为委托资产专用账户收到初始委托资产当日的价格总和。
[bookmark: _Toc217125793]3、在委托期限内，委托人可以按照本合同的约定追加或提取委托资产，追加或提取委托资产后的委托金额按照本合同约定计算。
[bookmark: _Toc217125794]（三）委托资产的交付时间及交付方式
[bookmark: _Toc217125795]1、委托人签署《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风险揭示书》等业务文件和委托资产专用账户开立后十个工作日内，管理人应将下列文件资料加盖业务专用章后交付托管人留存。
[bookmark: _Toc217125796]1）	委托人身份证明：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	专用清算账户及资金划拨专用账户（见合同附件，包括但不限于托管专户、托管费收入账户、管理人费用收入账户等）
2、委托人应当在委托资产专用账户开立后及时将委托资产中的现金资产足额划拨至托管专户，托管人负责查询，经核实无误后向管理人发送《托管资金到账的确认函》（附件一）。同时，委托人将委托资产中的非现金资产足额划拨至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专用账户（如有），管理人负责查询到账情况。
3、管理人确认委托资产全部到账后，向委托人和托管人发送《委托资产起始运作通知书》（附件二），委托人及托管人双方确认签收后，该通知书生效。
4、委托人和托管人双方确认签收《委托资产起始运作通知书》的当日（若非同日签收，以最后一方签收日的当日）作为资产委托起始日。
[bookmark: _Toc217125797]（四）委托期限
[bookmark: _Toc217125798]在本合同存续期内，委托人与管理人协商可以随时提取委托资金，委托管理期限根据委托资金实际委托期限设定。
[bookmark: _Toc217125799]（五）委托资产的追加
[bookmark: _Toc217125800]在委托期限内，委托人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追加委托资产。追加委托资产比照初始委托资产办理移交手续，管理人、托管人应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分别管理和托管追加部分的委托资产。《追加委托资产起始运作通知书》（附件三）中应载明追加金额，追加日期等。
[bookmark: _Toc217125803]（六）委托资产的提取
[bookmark: _Toc217125804]1、委托资产提取的基本原则
[bookmark: _Toc217125805]在本合同存续期内，委托人与管理人协商可以随时提取委托资金，经本合同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提前终止合同。委托人应提前三个工作日向管理人、托管人以传真形式发送《提取委托资产通知书》（附件四）。
当委托资产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少于100万元人民币时，委托人不得提前提取，但经委托人、管理人、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以提前终止本合同。
[bookmark: _Toc217125806]2、委托资产提取的方式
[bookmark: _Toc217125807]在委托期限内，委托人如需要提取委托资产，应提前至少三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管理人。管理人同意后，应当在该通知载明的提取时间的基础上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向托管人发送《划款指令》，托管人审核无误后按照《划款指令》将相应资产划往指定账户，托管人应于划款当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管理人，并由管理人通知委托人。
[bookmark: _Toc217125808]委托人应为管理人预留充足的变现时间，以保证托管专户中的资金足以支付提取金额。管理人和托管人不承担由于提取委托资产进行资产变现造成的损失。
[bookmark: _Toc217125811][bookmark: _Toc241828939]五、委托资产的投资
[bookmark: _Toc217125812]（一）投资目标
[bookmark: _Toc217125813]在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实现委托资产的保值增值，为委托人谋求稳定的投资回报。
[bookmark: _Toc217125814]（二）投资范围及投资比例
[bookmark: _Toc217125815][bookmark: OLE_LINK1]1、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 
2、债券逆回购、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
3、以国家开发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平安银行等）作为核心信用主体的各种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 
4、公开市场信用评级在AA及以上的企业信用产品包括公司债、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和符合保监发〔2009〕41号《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产品设立指引》要求的债权投资计划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 
5、债券投资结构化产品的优先级受益权，优先与一般资金比例不超过9：1； 
6、委托人认可的资产：包括票据资产、信托计划、信托受益权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及申购新股等权益类投资标的。
7、以上述1至6项作为投资标的的各种金融产品。
当管理人增加投资范围时，应征得委托人和托管人的同意。
[bookmark: _Toc217125821]（三）投资限制
[bookmark: _Toc217125822]为切实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委托资产的投资遵循以下限制：
[bookmark: _Toc217125823]1、不得将委托资产用于资金拆借、贷款、抵押融资或者对外担保等用途；
[bookmark: _Toc217125824]2、不得将委托资产用于可能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3、不得擅自转让因委托财产投资而产生的受益权；
[bookmark: _Toc217125828]4、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变更或取消上述限制，履行当时法律要求的适当程序后，本计划投资可不受上述规定限制；
(四)投资执行流程
（1）管理人通过传真或其他形式通知委托人投资建议的内容。
（2）委托人回复该投资建议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委托人签章回复视为同意。
（五）投资政策的变更
经委托人、管理人之间协商一致可对投资政策进行变更，变更投资政策应以书面形式作出。投资政策变更应为调整投资组合留出必要的时间。

[bookmark: _Toc217125829][bookmark: _Toc241828940]六、委托人的声明与保证
[bookmark: _Toc217125830]（一）委托人具有合法的参与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资格，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禁止或限制参与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情形；
[bookmark: _Toc217125831]（二）委托人承诺以真实身份参与定向资产管理业务，保证提供给管理人、托管人的身份证明、财产与收入状况、证券投资经验、风险认知与承受能力和投资偏好等信息和资料均真实、准确、完整、合法； 
（三）委托人承诺委托人的初始以及追加委托资产只能从以委托人本人名义开立的合法账户中转入托管人的托管专户。委托人承诺提取或清算的委托资产只能转入委托人初始及追加委托资产时使用的上述账户；
[bookmark: _Toc217125833]（四）委托人保证委托资产的来源和用途合法，在使用筹集的资金参与本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时，向管理人提供合法筹集资金的证明文件，并保证所提供证明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合法；
[bookmark: _Toc217125834]（五）委托人声明已听取了管理人指定的专人对管理人业务资格的披露和对相关业务规则、合同的讲解，阅读并理解风险揭示书的相关内容，并签署风险揭示书，承诺自行承担风险和损失；
[bookmark: _Toc217125835]（六）委托人声明已经阅读托管人与管理人签署的托管协议，了解在“银行结算模式”下托管人的职责，以及托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bookmark: _Toc217125836]（七）委托人承诺由本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署本合同。
[bookmark: _Toc217125837][bookmark: _Toc241828941]七、委托人的权利与义务
[bookmark: _Toc217125838]（一）委托人享有如下权利
[bookmark: _Toc217125839]1、按照本合同的规定追加或提取委托资产，取得委托资产的收益和清算后的剩余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利息、投资收益等；
[bookmark: _Toc217125841]2、依据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查询委托资产的资产配置、价值变动、交易记录等相关信息；监督委托资产的管理和托管情况；
[bookmark: _Toc217125842]3、依据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从管理人处获取委托资产管理相关业务报告；
[bookmark: _Toc217125844]4、享有委托资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并可书面授权管理人代为行使部分因委托资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
[bookmark: _Toc217125843]5、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二）委托人承担如下义务
[bookmark: _Toc217125845]1、及时、足额地向管理人、托管人交付委托资产；
[bookmark: _Toc217125846]2、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及本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税费，并按时、足额支付管理费、托管费等费用；
[bookmark: _Toc217125847]3、在向管理人、托管人提供的各种资料、信息发生变更时，及时通知管理人、托管人；
[bookmark: _Toc217125849]4、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bookmark: _Toc217125850][bookmark: _Toc241828942]八、管理人的声明与保证
[bookmark: _Toc217125851]（一）管理人是依法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具有从事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资格；
[bookmark: _Toc217125852]（二）管理人声明不以任何方式对委托人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取得最低收益做出承诺；
[bookmark: _Toc217125853]（三）管理人声明已指定专人向委托人披露业务资格，讲解有关业务规则和合同内容，提示委托人阅读并签署风险揭示书；
[bookmark: _Toc217125854]（四）管理人承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遵循公平、公正原则；诚实守信，审慎尽责；坚持公平交易，避免利益冲突，禁止利益输送，保护委托人合法权益；
[bookmark: _Toc217125855]（五）管理人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和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合法；
[bookmark: _Toc217125856]（六）管理人保证不进行买空、卖空操作，如因买空、卖空行为造成清算困难和风险的，管理人负责解决并承担由此给委托资产造成的损失。
[bookmark: _Toc217125857][bookmark: _Toc241828943]九、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
[bookmark: _Toc217125858]（一）管理人享有如下权利
[bookmark: _Toc217125859]1、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委托人提供与其身份、财产与收入状况、证券投资经验、风险认知与承受能力和投资偏好等相关的信息和资料；
[bookmark: _Toc217125860]2、对委托资产进行管理；
[bookmark: _Toc217125861]3、按照约定收取管理费；
4、经委托人授权，代理委托人行使部分因委托资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
[bookmark: _Toc217125862]5、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bookmark: _Toc217125863]（二）管理人承担如下义务
[bookmark: _Toc217125864]1、为委托人开立各类专用账户；
[bookmark: _Toc217125865]2、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以专业技能管理委托资产，不得从事有损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bookmark: _Toc217125866]3、保障委托人委托资产的安全、完整，不得以任何形式挪用委托资产；
[bookmark: _Toc217125867]4、为每个委托人建立业务台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则进行会计核算，与托管人定期对账； 
[bookmark: _Toc217125868]5、依据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向委托人提供准确、完整的对账单，对报告期内委托资产的配置状况、价值变动、交易记录等情况做出说明；对账单中采用的相关数据应以管理人与托管人的对账结果为准；
[bookmark: _Toc217125869]6、在发生变更投资主办人等可能影响委托人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应提前或在合理时间内告知委托人；
[bookmark: _Toc217125870]7、为委托人提供委托资产运作情况的查询服务；
[bookmark: _Toc217125871]8、在合同终止时，按照合同约定将委托资产交还委托人；
[bookmark: _Toc217125874]9、妥善保管与委托资产有关的会计账册、凭证、交易记录、合同等资料；
[bookmark: _Toc217125875]10、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bookmark: _Toc217125876][bookmark: _Toc241828944]十、托管人的声明与保证
[bookmark: _Toc217125877]（一）托管人具有合法的从事资产托管业务的资格；
[bookmark: _Toc217125878]（二）托管人承诺诚实守信、审慎尽责地履行安全保管委托人委托资产、办理资金收付事项、监督管理人投资行为等职责；
[bookmark: _Toc217125879]（三）托管人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和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合法。
[bookmark: _Toc217125880][bookmark: _Toc241828945]十一、托管人的权利与义务
[bookmark: _Toc217125881]（一）托管人享有如下权利
[bookmark: _Toc217125882]1、对委托人的委托资产进行托管，履行安全保管委托资产、办理资金收付事项、监督管理人投资行为等职责；
[bookmark: _Toc217125883]2、依据合同约定，收取托管费；
[bookmark: _Toc217125884]3、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bookmark: _Toc217125885]（二）托管人承担如下义务
[bookmark: _Toc217125886]1、安全保管委托资产、办理资金收付事项；非依法律规定、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或合同约定，不得擅自动用或处分托管资产；
[bookmark: _Toc217125887]2、监督管理人投资行为，发现管理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的，或违反合同约定的，应当立即要求管理人改正；管理人不改正或造成委托人委托资产损失的，应及时通知委托人，并报告管理人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托管人对管理人投资行为的监督的具体内容和标准按照本合同附件投资监督事项表执行。
[bookmark: _Toc217125888]3、为委托人提供委托资产运作情况的查询服务；
[bookmark: _Toc217125889]4、妥善保管与委托资产有关的会计账册、凭证、交易记录、合同等资料；
[bookmark: _Toc217125890]5、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及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bookmark: _Toc312948269][bookmark: _Toc326683065][bookmark: _Toc201463908][bookmark: _Toc221946696][bookmark: _Toc221946798][bookmark: _Toc221958582][bookmark: _Toc238270433][bookmark: _Toc239752074][bookmark: _Toc241828946][bookmark: _Toc217125891]十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受益权的转让

1、本合同委托人依法享有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受益权，委托人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本合同的约定自行转让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受益权，新受让人享有本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受益权。
2、委托人转让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受益权，转让、受让双方应持本合同及已生效的转让协议及相关身份证明文件，在管理人处办理转让登记备案手续。未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管理人视原登记的权利人为合法权利人，由此发生的经济和法律纠纷，与管理人无关。
[bookmark: OLE_LINK5]3、委托人转让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受益权时，本合同项下委托人的权利义务相应一并转让给受让人（但财务顾问费支付仍以本计划管理人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的编号为××的《财务顾问咨询服务协议》约定为准，由管理人以本计划资产支付）。
4、新受让人有权根据本合同的约定以自己的名义或授权他人向受托人下达合法的各种书面指令；有权与管理人签署各类针对本合同所衍生的法律文本、补充协议、终止协议等书面法律合同。
十三、投资主办人的指定与变更
委托资产投资主办人由管理人负责指定。
管理人与委托人协商一致后，可以根据需要变更投资主办人，投资主办人变更后，管理人应在三个工作日内通知委托人。
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投资主办人不得兼任其它资产管理业务的投资主办人，不得同时办理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和自营业务。
[bookmark: _Toc241828947]十四、信息披露
（一）管理人、托管人应按照《试行办法》的规定和委托人的要求，向委托人全面披露委托资产的运作情况。管理人每月向委托人提供一次准确、完整的对账单，对报告期内委托资产的配置状况、价值变动、交易记录等情况做出说明。对账单中采用的相关数据应以管理人与托管人的对账结果为准。
（二）向中国证监会提供的报告
管理人、托管人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报告义务。
[bookmark: _Toc217125900][bookmark: _Toc241828950]十五、管理费、托管费与其他相关费用
（一）定向资产管理业务费用种类
1、管理人的管理费； 
2、托管人的托管费；
3、委托资产拨划支付的费用；
4、按照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约定可以在委托资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5、财务顾问费，财务顾问费的计算与支付方式由管理人代表本定项资产管理计划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的编号为××的《财务顾问咨询服务协议》约定为准，由本定向管理资产计划项下资产进行支付。
（二）管理费和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及支付方式
1、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及支付方式
[bookmark: OLE_LINK2]管理费按前一日委托资产净值的0.1%年费率计算，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管理费＝前一日委托资产净值×0.1%×存续天数÷360。
管理费于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成立后每日计提，逐日累计，每年12月25日前支付。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存续不满一个月时不支付管理费。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管理费划付指令，托管人在收到管理人指令后复核并在2个工作日内从托管专户资产中一次性扣除支付给管理人。
2、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及支付方式
托管费按每期委托资产本金的初始委托金额的0.1%年费率计算，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托管费＝委托资产本金×0.1%×存续天数÷360。
托管费于委托人提取每期委托资产、委托期限届满或合同终止后一次性支付。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托管费划付指令，托管人复核后于委托人提取资产、委托期限届满或合同终止后五个工作日内从托管专户资产中一次性扣除支付给托管人。
3、管理人和托管人与委托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市场发展情况调整管理费和资产托管费率。
4、上述费用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三）不得列入委托资产费用的项目
管理人、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委托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委托资产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得列入委托资产费用。
（四）税收
委托资产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bookmark: _Toc217125920][bookmark: _Toc241828951]十六、委托资产清算与返还
[bookmark: _Toc217125921]（一）委托资产清算方案
[bookmark: _Toc217125922]管理人应在委托人提取资产、委托期限届满或合同终止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委托资产清算方案以书面形式通知委托人、托管人，委托人、托管人不同意委托资产清算方案的，应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管理人并说明理由，委托人、托管人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视为同意管理人制定的委托资产清算方案。托管人同意委托资产清算方案的，应在确认后盖章回传给管理人。
管理人出具的清算方案，应列明运作期起始日、到期日、各类收入与费用发生，收益计算等内容。
[bookmark: _Toc217125923]（二）资产委托到期日委托资产变现与返还
[bookmark: _Toc217125924]管理人应在资产委托到期日之前将委托资产中的非现金类资产变现。托管人根据管理人的指令将管理费、托管费等费用从托管专户划往指定收款账户后，将托管专户内的属于本委托人的剩余现金资产返还给委托人。
[bookmark: _Toc217125936][bookmark: _Toc241828952]十七、保密条款
[bookmark: _Toc217125937]委托人、管理人、托管人三方对相关资料和信息进行保密，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其余各方书面同意，不得向其他方透露本合同内容、履行情况、委托资产投资管理情况及其他商业秘密。
[bookmark: _Toc217125938][bookmark: _Toc241828953]十八、不可抗力
[bookmark: _Toc217125939]本合同所指不可抗力系本合同当事人无法预见、无法克服、无法避免且在本合同生效之后发生的，使本合同当事人无法全部或部分履行合同的任何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洪水、地震及其他自然灾害、非因管理人或托管人自身原因导致的技术系统异常事故、政策法规修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等。
[bookmark: _Toc217125940]声称受到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有责任尽一切可能及合理的努力消除或减轻此不可抗力事件对其履行合同义务的影响。
[bookmark: _Toc217125941]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各方应立即通过协商决定如何执行本合同。如在不可抗力事件消除或其影响终止后，本合同能继续履行的，则各方须继续立即恢复履行各自在本合同项下的各项义务；若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则本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终止。
[bookmark: _Toc217125942][bookmark: _Toc241828954]十九、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备案
[bookmark: _Toc217125943]（一）合同的变更
[bookmark: _Toc217125944]经委托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对本合同内容进行变更。
（二）除发生下列（三）、（四）中所述情形外，本合同到期日为自初始委托资产运作起始日起三年。合同到期日前30个自然日，如各方未提出书面异议，本合同自动续期三年，以后本合同的续期以此办理。
[bookmark: _Toc217125945]（三）合同终止的情形
[bookmark: _Toc217125946]1、委托期限届满；
[bookmark: _Toc217125947]2、经委托人、管理人、托管人协商一致提前终止本合同；
[bookmark: _Toc217125948]3、管理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被中国证监会依法撤销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许可、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因停业、解散、撤销、破产等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
[bookmark: _Toc217125949]4、托管人被依法取消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业务资格，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bookmark: _Toc217125950]5、法律法规或本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
[bookmark: _Toc217125951]（四）合同的提前终止
[bookmark: _Toc217125952]1、如发生可能引起委托资产提前终止的事项，管理人或委托人决定提前终止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的，管理人应在委托资产提前终止日前三个工作日书面形式通知托管人，以便托管人做好清算准备。
[bookmark: _Toc217125953]2、托管人应配合管理人按合同规定，进行委托资产清算返还。
[bookmark: _Toc217125954]（五）合同终止的处理方式
[bookmark: _Toc217125956]1、委托人支付管理费、托管费等费用，托管人按本合同约定进行委托资产的清算。
2、托管人应当根据管理人的《划款指令》，将扣除管理费、托管费等费用后的属于本委托人的剩余现金资产返还委托人。
[bookmark: _Toc217125959]（六）合同的备案
[bookmark: _Toc217125960]管理人应当在本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报住所地监管局备案。对本合同的任何变更、补充，管理人应当在本合同变更或补充后五个工作日内报住所地监管局备案。
[bookmark: _Toc217125961][bookmark: _Toc241828955]二十、违约责任与免责条款
[bookmark: _Toc217125962]（一）合同当事人违反本合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bookmark: _Toc217125963]（二）合同当事人违反本合同，给其他合同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bookmark: _Toc217125964]（三）违约行为虽已发生，但本合同能够继续履行的应当继续履行；
[bookmark: _Toc217125965]（四）发生下列情况，当事人可以免责：
[bookmark: _Toc217125966]1、不可抗力；
[bookmark: _Toc217125967]2、管理人、托管人按照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作为或不作为而造成的损失等；
[bookmark: _Toc217125968]3、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管理人由于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投资政策投资或不投资造成的直接损失或潜在损失等；
[bookmark: _Toc217125969]4、在委托资产运作过程中，管理人及托管人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本合同的约定履行了相关职责，但由于第三方的原因而造成运作不畅、出现差错和损失的。
[bookmark: _Toc217125970][bookmark: _Toc241828956]二十一、适用法律与争议处理方式
[bookmark: _Toc217125971]（一）因本合同产生或与之相关的争议，各方当事人应通过协商、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协商、调解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按照仲裁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bookmark: _Toc217125972]（二）争议处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应各自继续忠实、勤勉、尽责地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
[bookmark: _Toc217125973]（三）本合同受中国法律管辖。
[bookmark: _Toc217125974][bookmark: _Toc241828957]二十二、合同成立与生效、合同份数
[bookmark: _Toc217125975]（一）合同的成立
[bookmark: _Toc217125977]本合同经委托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加盖公章以及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字（签章）之日起成立。
[bookmark: _Toc217125978]（二）合同的生效
[bookmark: _Toc217125979]本合同自管理人确认委托资产全部到账后，向委托人和托管人发送《委托资产起始运作通知书》，委托人和托管人双方确认签收的当日开始生效。
[bookmark: _Toc217125980]（三）本合同一式捌份，委托人、管理人、托管人三方各执贰份，报管理人住所地监管局备案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bookmark: _Toc217125981][bookmark: _Toc241828958]二十三、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217125982]（一）合同终止，不影响管理费、托管费等费用结算条款的效力。
[bookmark: _Toc217125983]（二）委托人、管理人、托管人不得通过签订补充协议、修改合同等任何方式，约定保证委托资产投资收益、承担投资损失，或排除委托人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损失。
[bookmark: _Toc217125984]（三）委托人同意由管理人与托管人就合同中未尽托管事宜签订托管协议，作为合同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bookmark: _Toc217125985]
（本页无正文，为《××证券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签字页）



[bookmark: _Toc217125986]管理人、托管人确认已向委托人说明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不以任何方式对委托人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取得最低收益做出承诺；委托人确认，已充分理解本合同内容，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损失。





委托人（盖章）：××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17125987]（本页无正文，为《××证券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签字页）



[bookmark: _Toc217125988]管理人、托管人确认已向委托人说明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不以任何方式对委托人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取得最低收益做出承诺；委托人确认，已充分理解本合同内容，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损失。





管理人（盖章）：××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17125989]（本页无正文，为《××证券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签字页）



[bookmark: _Toc217125990]管理人、托管人确认已向委托人说明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不以任何方式对委托人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取得最低收益做出承诺；委托人确认，已充分理解本合同内容，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损失。





托管人（盖章）：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17125991][bookmark: _Toc241828959]
附件一：
[bookmark: _Toc217125992]
关于××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托管资金到账的确认函（样本）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截止   年   月   日，本部托管专户（户名：银行基金托管专户，账号：     ）已收到贵公司***（委托人***）成立的托管资金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
特此确认！




                           银行资产托管部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17125993][bookmark: _Toc241828960]附件二：
[bookmark: _Toc217125994][bookmark: _Toc241828961]《委托资产起始运作通知书》（第  期）
尊敬的资产委托人并银行资产托管部：
根据三方共同签署的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合同编号：××证券2012第1号），银行担任本委托资产的资产托管人，我司担任本委托资产的管理人。     年　月　日，资产委托人已将初始委托资产（初始委托资产明细见附表）转入本委托资产开立的委托资产专用账户中，本委托资产已经具备正式投资运作的条件。
请贵委托人和托管人收到本通知后，向本管理人签章确认已收悉本通知，委托人和托管人签收的当日（若非同日签收，以最后一方签收日的当日）作为资产委托起始日。

附：初始委托资产明细表如下，其中
1、现金资产：人民币        元（大写人民币        元正）
2、非现金资产：人民币       元（大写人民币        元正）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回　　执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资产委托人/资产托管人向资产管理人确认已收悉《委托资产起始运作通知书》，对通知中所列初始委托资产的金额、数量等事项无异议。同时，本资产委托人/资产托管人确认，委托人和托管人签收的当日（若非同日签收，以最后一方签收日的当日）作为资产委托起始日。
　　　　　　　　　　　　　　　　               　　（签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17133372][bookmark: _Toc217133696][bookmark: _Toc252442120][bookmark: _Toc252467640][bookmark: _Toc252545465][bookmark: _Toc285531649][bookmark: _Toc318205107][bookmark: _Toc217126021][bookmark: _Toc241828966]附件三：
《追加委托资产起始运作通知书》（第  期）
尊敬的资产委托人并银行资产托管部：
根据三方共同签署的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合同编号：××证券2012第1号），银行担任本委托资产的资产托管人，我司担任本委托资产的管理人。     年　月　日，资产委托人已将追加委托资产（追加委托资产明细见附表）转入本委托资产开立的委托资产专用账户中，本委托资产已经具备正式投资运作的条件。
请贵委托人和托管人收到本通知后，向本管理人签章确认已收悉本通知，委托人和托管人签收的当日（若非同日签收，以最后一方签收日的当日）作为追加资产委托起始日。

附：追加委托资产明细表如下，其中
1、现金资产：人民币        元（大写人民币        元正）
2、非现金资产：人民币       元（大写人民币        元正）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回　　执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资产委托人/资产托管人向资产管理人确认已收悉《追加委托资产起始运作通知书》，对通知中所列初始委托资产的金额、数量等事项无异议。同时，本资产委托人/资产托管人确认，委托人和托管人签收的当日（若非同日签收，以最后一方签收日的当日）作为追加资产委托起始日。
　　　　　　　　　　　　　　　　               　　（签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17133378][bookmark: _Toc217133702][bookmark: _Toc252442122][bookmark: _Toc252467642][bookmark: _Toc252545467][bookmark: _Toc285531651][bookmark: _Toc318205109]                            　　　　　　　　　　　　　　               　　附件四：
[bookmark: _Toc285531652][bookmark: _Toc318205110]《提取委托资产通知书》（第  期）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并银行资产托管部：
本资产委托人于  年　月　日提取委托资产现金资产价值人民币        元（大写人民币        元正），按照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的规定，管理人签收后回传委托人并与其确认收到。 
         

（签章）
                                 　　　　　　　 年　　月　　日




回　　执

尊敬的委托人         ：

本管理人确认已收悉《提取委托资产通知书》，对确认书中所列委托资产的金额、数量等事项无异议。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五
《管理费及业绩报酬通知书》（第  期）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并银行资产托管部：

根据三方共同签署的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合同编号：××证券-盛兴-合同2012第1号），银行担任本委托资产的资产托管人，××证券担任本委托资产的管理人。       年　月　日，委托人已将委托资产（委托资产明细见附表）转入本委托资产开立的委托资产专用账户中。本委托资产的起始运作日为：  年　月　日

附：委托资产明细表如下，其中
现金资产：人民币        元（大写人民币        元正）

管理费按委托资产本金的初始委托金额的0.1%年费率计算，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管理费＝委托资产本金×0.1%×存续天数÷360。
管理费于委托人提取每期委托资产、委托期限届满或合同终止后一次性支付。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管理费划付指令，托管人复核后于委托人提取资产、委托期限届满或合同终止后五个工作日内从托管专户资产中一次性扣除支付给管理人。

本委托资产的业绩报酬为：

请管理人收到本通知后，向本委托人签章确认已收悉本通知，签收后回传委托人。

                                     
（签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326683088][bookmark: _Toc217126024][bookmark: _Toc241828968]附件六：
[bookmark: _Toc241824761][bookmark: _Toc241828967][bookmark: _Toc326683089]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合同编号：国盛证券-XX-合同2012第XX号 ）
投资监督事项表

	 序号
	监督项目
	监督内容

	一 
	投资范围
	1、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 
2、债券逆回购、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
3、以国家开发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平安银行）作为核心信用主体的各种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 
4、公开市场信用评级在AA及以上的企业信用产品包括公司债、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和符合保监发〔2009〕41号《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产品设立指引》要求的债权投资计划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 
5、债券投资结构化产品的优先级受益权，优先与一般资金比例不超过9：1； 
6、委托人认可的资产：包括票据资产、信托计划、信托受益权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及申购新股等权益类投资标的。
7、以上述1至6项作为投资标的的各种金融产品。
当管理人增加投资范围时，应征得委托人和托管人的同意。

	二
	投资限制
	为切实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委托资产的投资遵循以下限制：
1、不得将委托资产用于资金拆借、贷款、抵押融资；
2、不得将委托资产用于可能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3、不得擅自转让因委托财产投资而产生的受益权；



 
备注：
1、本投资监督事项表内的事项由托管人负责监督。
2、如果投资品种和监督比例需要调整，必须经过委托人、管理人和托管人确认。
附件七：
[bookmark: _Toc217126025][bookmark: _Toc241828969]风险揭示书

尊敬的客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批准，具有开展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资格。为使您更好地了解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请您认真阅读本风险揭示书，慎重决定是否参与。

一、了解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区分风险收益特征
您在参与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前，请务必了解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基础知识、业务特点、风险收益特征等内容，并认真听取管理人、托管人等对相关业务规则和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内容的讲解。
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是专门为机构和高端个人投资者提供的理财服务，可根据不同理财需求和风险偏好为客户量身定制不同的产品。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委托资产交由托管人托管，由管理人进行专业的投资运作。但是，定向资产管理业务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管理人不承诺投资者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取得最低收益。

二、了解定向资产管理业务风险
本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项：
（一）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投资品种的价格因受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投资心理和交易制度等各种因素影响而引起的波动，导致收益水平变化，产生风险。市场风险主要包括：
1、政策风险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对资本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收益而产生风险。
2、经济周期风险
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受其影响，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收益水平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产生风险。
3、利率风险
金融市场利率的波动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利润水平，导致证券市场的价格和收益率的变动，使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收益水平随之发生变化，从而产生风险。
4、购买力风险
投资者的利润将主要通过现金形式来分配，而现金可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导致购买力下降，从而使投资者的实际收益下降。
5、上市公司经营风险
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市场、技术、竞争、管理、财务等会导致公司盈利状况发生变化。如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所投资的上市公司经营不善，与其相关的证券价格可能下跌，或者能够用于分配的利润减少，从而使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收益水平下降。
6、衍生品风险
由于金融衍生品具有杠杆效应且价格波动剧烈，会放大收益或损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投资亏损高于初始投资金额。因此，如果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金融衍生品，可能会影响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收益水平。
（二）管理风险
在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运作过程中，管理人的知识、经验、判断、决策、技能等，会影响其对信息的获取和对经济形势、金融市场价格走势的判断，如管理人判断有误、获取信息不全、对投资工具使用不当等影响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收益水平。
（三）流动性风险
委托资产不能迅速转变成现金，或者转变成现金会对资产价格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流动性风险按照其来源可以分为两类：
1、市场整体流动性相对不足。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受到市场行情、投资群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某些时期成交活跃，流动性好；而在另一些时期，可能成交稀少，流动性差。在市场流动性相对不足时，交易变现有可能增加变现成本，对委托资产造成不利影响。
2、证券市场中流动性不均匀，存在个股和个券流动性风险。由于流动性存在差异，即使在市场流动性比较好的情况下，一些个股和个券的流动性可能仍然比较差，从而在进行个股和个券操作时，可能难以买入和卖出预期的数量，或买入卖出行为对个股和个券价格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增加个股和个券的建仓成本或变现成本。
（四）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发行人是否能够实现发行时的承诺，按时足额还本付息的风险，或者交易对手未能按时履约的风险。
1、交易品种的信用风险：投资于公司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存在着发行人不能按时足额还本付息的风险；此外，当发行人信用评级降低时，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所投资的债券可能面临价格下跌风险。
2、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交易对手未能履行合约，或在交易期间未如约支付已借出证券产生的所有股息、利息和分红，将使定向资产管理业务面临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
（五）其他风险
1、技术风险。在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日常交易中，可能因为技术系统的故障或者差错而影响交易的正常进行或者导致投资者的利益受到影响。这种技术风险可能来自管理人、托管人、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
2、操作风险。管理人、托管人、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在业务操作过程中，因操作失误或违反操作规程而引起的风险。
3、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会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运行，可能导致委托资产的损失，从而带来风险。
(六)担任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管理人的证券公司或担任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托管人的资产托管机构，因停业、解散、撤销、破产，或者被有权机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等原因不能履行职责，可能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三、了解自身特点，制定适当的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方案
投资者在参与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前，应综合考虑自身的资产与收入状况、投资经验、风险偏好，制定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方案。

由上可见，参与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存在一定的风险，您存在盈利的可能，也存在亏损的风险；管理人不承诺确保您委托的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取得最低收益。
您在参与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前，已了解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基础知识、业务特点、风险收益特征等内容，并已认真听取证券公司对相关业务规则和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内容的讲解。
您已了解通过专用证券账户持有或者通过专用证券账户和其他证券账户合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达到规定比例时，应由您自行履行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公告、报告、要约收购等义务，并自行承担未及时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

本风险揭示书的揭示事项仅为列举性质，未能详尽列明投资者参与定向资产管理业务所面临的全部风险和可能导致投资者资产损失的所有因素。
投资者在参与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前，应认真阅读并理解相关业务规则、《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及本风险揭示书的全部内容，并确信自身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参与定向资产管理业务而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证券公司、资产托管机构不以任何方式对投资者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取得最低收益作出承诺。
特别提示：投资者在本风险揭示书上签字，表明投资者已经理解并愿意自行承担参与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和损失。

                                 客户：
                                （签字/盖章）
                                 签署日期：
（注：自然人客户，请签字；机构客户，请加盖机构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bookmark: _Toc217126026][bookmark: _Toc241828970]附件八：
[bookmark: _Toc217126027][bookmark: _Toc217136317][bookmark: _Toc241828971]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合同编号：××证券2012第1号 ）（样本）
[bookmark: _Toc217126028][bookmark: _Toc241828972]专用清算账户及资金划拨专用账户
注意：账户如有变更，请及时通知相关各方。

（1）托管专户
户    名：银行基金托管专户
账    号：
开户银行： 

（2）托管费收入账户
户    名：
账    号：
开户银行： 

（3）管理人费用收入账户
户    名：××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账    号：
开户银行： 

银行资产托管部
　　　　　　　　　　　　　　　　　　　　年　　月　　日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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